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抽查10月30日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晨会”制度落实情况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各镇（街道）水投公司，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企业：
　　我局从2022年8月起全面推进安全“晨会”制度，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关于印发全省建筑工地实施安全“晨会”制度方案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在建筑领域狠抓安全生产保障经济发展的二十条措施》（南建水函〔2023〕25号），为检验我区在建房屋工程“晨会”制度的落实情况，我局现抽查17个在建项目（详见附件）“晨会”制度落实情况，具体要求如下：
　　一、请区监督站和相关镇（街道）建办于2024年11月4日前通知相关项目施工单位。
　　二、请相关单位于2024年11月5日下午5点前将“晨会”落实情况发送至邮箱 nhzjza@163.com（邮件名以项目名称命名）或通过 U 盘收集相关资料提交至我局质安股处。
　　三、报送内容为2024年10月30日项目开展“晨会”的全过程影像资料（须有拍摄时间证明，如时间水印、视频拍摄信息等）。
　　四、请各相关单位准时报送，逾期报送将视为无情况报送，我局将依规处理。
 
　　附件：抽检项目清单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2024年11月1日
　　（联系人：罗工，联系电话：8633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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